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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17 年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 

专项说明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导致会计师发表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北京市汉氏联合生

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委托，对公司2017年度

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中兴华审字

（2018）010601 号，会计师发表了如下审计意见及说明： 

“一、保留意见 

我们认为，除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

外，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

公允反映了汉氏联合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

况以及 2017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二、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42、七、2 所述，汉氏联合公司于 2017 年

处置了子公司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公司 41%的股权，此事

项导致报表列示投资收益 154,686,819.10 元，其中处置股权产生投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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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收益 77,854,439.00元，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按公允价

值确认投资收益 76,832,380.10 元。截止审计报告日已收回处置款 

42,000,000.00元，未收回处置款 40,410,000.00元，未收回处置款

占总处置款的 49.03%，因此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故我们无法

判断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

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

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

于汉氏联合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

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” 

二、董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保

留意见所涉事项说明如下： 

公司在报告期内转让原子公司北京希诺赛尔健康科技推广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希诺赛尔”）部分股权是出于集团公司优化资源配

置，集中力量发展优势板块的目的。希诺赛尔是集团旗下生物护肤品

的研发销售公司，在市场推广方面较薄弱，故引进有丰富市场推广经

验的战略投资人，以期共同做大做强生物护肤业务。此外，集团公司

处置希诺赛尔部分股权后，可以集中力量和资源发展干细胞存储业务

和细胞药物研发业务等核心业务。 

导致保留意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截止报告出具日，形成投资收益

的交易事项的股权转让款尚未全部收回，具有不确定性。公司与交易

对手方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采用分期付款方式，故截止审计报告日尚

有较大部分余款未支付，按照协议约定交易对手方将在 2018 年底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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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尾款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督促交易对手方尽早履约支付全部股

权转让款，消除不确定性。届时公司董事会将针对形成本次保留意见

相关事项的完成情况发表专项说明，并请审计机构审计核实。 

三、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

影响程度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本着严

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，公允反映了汉氏联合

2017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年度合并及母

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由于保留意见涉及公司投资收益事项，

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存在一定的影响。 

 

北京汉氏联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3月 30日 


